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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濮阳市联众兴业化工有限公司参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不会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亦不构成关

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12 月

16日披露计划受让濮阳市联众兴业化工有限公司参股权事项，详情请见《关于

筹划股权收购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号：2024-082）。

公司与 2024年 12月 3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濮阳市联众兴业化工有限公司参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受让梁仲采等

20名股东持有的濮阳市联众兴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阳联众”或“标

的公司”）合计 47.5601%的股权，具体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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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金额 持股比例
拟转认缴注册资本

金额

转让后持股

比例

1 梁仲采 11,141,328.00 25.5535% 5,530,597.20 12.8686%

2 杨书显 8,103,696.00 18.5865% 4,814,875.20 7.5432%

3 王利生 7,838,804.40 17.9789% 7,838,804.40 0

4 罗国荣 425,378.40 0.9756% 425,378.40 0

5 卢世杉 115,539.60 0.2650% 115,539.60 0

6 葛 慧 24,286.80 0.0557% 24,286.80 0

7 明银德 78,187.20 0.1793% 78,187.20 0

8 孙锋勇 64,878.00 0.1488% 64,878.00 0

9 李海刚 68,833.20 0.1579% 68,833.20 0

10 李立强 78,187.20 0.1793% 78,187.20 0

11 王兴志 453,198.00 1.0394% 453,198.00 0

12 李厚森 123,919.20 0.2842% 123,919.20 0

13 尹 讯 54,990.00 0.1261% 54,990.00 0

14 张 强 150,499.20 0.3452% 150,499.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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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股东股权转让比例（对应注册资本数额）最终以实际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不会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亦不构成关

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注册资本金额 持股比例 身份证号 住所

1 梁仲采 11,141,328.00 25.5535% 410901********0011 濮阳市华龙区

2 杨书显 8,103,696.00 18.5865% 410103********2518 濮阳市华龙区

3 王利生 7,838,804.40 17.9789% 410901********0814 濮阳市华龙区

4 罗国荣 425,378.40 0.9756% 410901********0032 濮阳市华龙区

5 卢世杉 115,539.60 0.2650% 410901********0019 濮阳市华龙区

6 葛 慧 24,286.80 0.0557% 410105********4465 濮阳市华龙区

7 明银德 78,187.20 0.1793% 410901********0836 濮阳市华龙区

15 李忠喜 172,305.60 0.3952% 172,305.60 0

16 张留州 135,787.20 0.3114% 135,787.20 0

17 杜行军 66,841.20 0.1533% 66,841.20 0

18 刘宝珠 96,792.00 0.2220% 96,792.00 0

19 张贵亮 720,000.00 1.6514% 288,000.00 0.9910%

20 孙彦军 154,324.80 0.3540% 154,324.80 0

合计 30,067,776.00 68.9628% 20,736,2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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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锋勇 64,878.00 0.1488% 410901********2875 濮阳市华龙区

9 李海刚 68,833.20 0.1579% 410901********053X 濮阳市华龙区

10 李立强 78,187.20 0.1793% 410901********0854 濮阳市华龙区

11 王兴志 453,198.00 1.0394% 410901********0032 濮阳市华龙区

12 李厚森 123,919.20 0.2842% 410901********001X 濮阳市华龙区

13 尹 讯 54,990.00 0.1261% 410901********2758 濮阳市华龙区

14 张 强 150,499.20 0.3452% 410901********0810 濮阳市华龙区

15 李忠喜 172,305.60 0.3952% 410901********2737 濮阳市华龙区

16 张留州 135,787.20 0.3114% 410901********0830 濮阳市华龙区

17 杜行军 66,841.20 0.1533% 410105********2830 濮阳市华龙区

18 刘宝珠 96,792.00 0.2220% 620104********0513 濮阳市华龙区

19 张贵亮 720,000.00 1.6514% 422724********005x 郑州市惠济区

20 孙彦军 154,324.80 0.3540% 440902********0414 濮阳市华龙区

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前述交易对方除张贵亮外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贵亮失信情况：张贵亮因未履行（2024）豫 1625民初 569号中约定的给

付义务而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受到的惩戒措施：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

对本次交易的影响：本次交易标的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不存在质押、抵押及

其他任何转让限制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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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可以正常转让。

公司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为确保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公司在转让协议中确定

了转让款的支付方式，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以保障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濮阳联众 47.5601%的股权，濮阳联众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名称：濮阳市联众兴业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900671676562K

注册地址：市胜利路西段（乙烯院内）

法定代表人：张文生

注册资本：436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01-3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濮阳联众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

条款。

3.濮阳联众在本次交易前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受让濮阳联众 47.5601%的参股权，其他 19名股东中的 13名股东为一

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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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定价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参考标的公司截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经各方认可的审计

机构审计的净资产值确定，具体事项由各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约定。

四、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自筹资金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交易对方签署《梁仲采等 20 名股东与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濮阳市联众兴业化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条 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2.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参考标的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经各方认可的审计机构审计的净资产值确定，具体事项由各方另行签署补充

协议予以约定。

2.2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1）第一期：乙方自本协议 2.1条约定的各方就股权转让价款另行签署的补

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

（2）第二期：乙方自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且本协议 2.4条约定

的保证金退回至乙方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第二期转

让价款系扣除乙方代扣代缴因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相关税金、行政费用等相关费

用后的金额）

2.3经各方协商一致，股权转让价款按照本协议 2.1条及 2.2条的规定支付至

甲方指定银行账户（具体收款账户明细在后续补充协议中提供）。

2.4经各方协商一致，乙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丙方（标

的公司）一次性支付保证金人民币 3,000万元至丙方以下银行账户，作为乙方履

行本协议各项义务的保证。

乙方如约履行本协议的，标的公司自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3个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日内无息退回前述保证金。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

的，甲方有权在前述保证金中直接扣除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

额，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以前述保证金金额（3,000万元）为限。

第三条 标的股权交割

3.1甲方于收到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后 15个工作日内，配合完成标的股

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对于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资料及签署的文件，乙方应配合提

供及协助。

3.2若因工商登记部门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在 3.1条规定的时间办理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可由各方协商相应延长办理时间。

3.3自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即股权转让日）起，乙方取得标

的股权的所有权，享有标的股权的管理、使用、收益、处分权利，承担标的股权

项下的义务、责任和风险。

第四条 陈述和保证

4.1甲方陈述和保证如下：

（1）甲方拥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一切权力、许可、批准或授权。

（2）甲方合法拥有标的股权及享有对其进行处置的权利。

（3）甲方是标的股权的合法持有人，标的股权对应的全部出资义务已经履

行完毕，且标的股权未被设定任何质押、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标的股权不存

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

（4）甲方将积极签署一切必要文件以促使股权转让顺利进行。

（5）乙方向本协议 2.2条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即视为履

行完毕支付义务；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或历史上标的股权存在相关债权债务关系或

争议纠纷情形的，均与乙方无关、且不影响乙方受让并行使标的股权相关股东权利。

4.2乙方陈述和保证如下：

（1）乙方拥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一切权力、许可、批准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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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将按本协议约定期间和方式履行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

（3）乙方保证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合法，为乙方自有/自筹资金，不存在股

权代持、担保、设置任何第三方权利等情形。

4.3 甲方、丙方的陈述和保证如下：

（1）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丙方处于持续合法经营状态，遵守安全生产、

招投标、环境保护、劳动人事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取得有效开

展其业务所必要的许可、批准、备案、授权和同意，并在其资质许可的范围内开

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2）股权转让日后，如发生以下事项，致使乙方遭受经济损失或承担支付

义务，甲方、丙方应连带向乙方进行全额补偿，补偿款应当在乙方实际承担该等

经济负担或损失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①因股权转让日之前的违约行为及其他事由导致的诉讼、仲裁、索赔，或因

安全生产、招投标、环境保护、劳动人事等领域违法行为导致的重大行政处罚等

事项，而致使乙方遭受的重大经济损失；

②因股权转让日之前的事由发生但未在丙方财务报表中充分反映或足额计

提的各种形式的重大损失、负债（包括但不限于在交割日之前欠缴的税金、滞纳

金、罚款、赔偿款等）；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如果任何一方（以下简称“违约方”）在本协议中所作之任何陈述或保

证不真实、误导、虚假或是错误的，或该陈述或保证未被适当、及时地履行，则

该方应被视为违反了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

务，亦构成该方对本协议的违反。违约方除应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外，还应向

非违约方赔偿和承担因该违约而产生的所有损失，并消除相关不良后果。

5.2若乙方未在本协议 2.2条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经甲方催告

后 5个工作日内仍未支付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六、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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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受让濮阳联众参股权，濮阳联众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综合本次交易

的金额及投资进度，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当期

经营有实质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梁仲采等 20名股东与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濮阳市联众

兴业化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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